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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第 10项行动计划：跨境大宗
商品交易转让定价问题讨论稿 

 
经合组织于 2014年 12月 16日公布了 BEPS第 10项行动计划下的《跨境大宗商品
交易转让定价问题（讨论稿）》（以下简称“讨论稿”）。该文稿从转让定价角度对跨
境大宗商品交易可能引起的税基侵蚀问题进行了探讨。 
 
该讨论稿是 BEPS第 10项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行动计划希望能“规范以避免（企业）
通过第三方之间不会或绝少发生的交易安排所造成的税基侵蚀。为此需要制定转让定
价法规与特殊措施以遏制常见类型的侵蚀税基的款项支付”。 
 
行动计划工作小组在讨论稿中提出以下建议： 
 

i. 《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第二章应新增对关联方大
宗商品交易采用可比非受控法（CUP）进行分析的相关指引； 

 
ii. 税务与发展项目（Tax and Development Program）将对大宗商品交易进行

研究，旨在寻找适用的调整方法对报价进行调整，以提高可比非受控法下报
价运用的可靠性。该项目将首先对铁矿石、铜和黄金商品进行研究。 

 
对于讨论稿的意见与建议应于 2015年 2月 6日前递交，行动计划组将于 2015年 3
月 19-20日举行有关讨论稿（及其他主题）的公开咨询会。BEPS第 10项行动计划
预计在 2015年 9月完成。 
 
可比非受控法 
 
经合组织之所以对关联方之间大宗商品交易（讨论稿将大宗商品定义为“一种实物产
品，独立交易实体之间采用报价对该商品定价”）进行讨论，原因在于许多国家对关联
方之间大宗商品交易可能造成的税基侵蚀问题表示了担忧： 
 

• 行业普遍采用的点价交易方式似乎能被关联企业加以利用以获得最有利的报
价； 

 
• 关联交易中存在对报价进行大幅调整，或供应链上其他关联方（如负责加
工、运输、分销或营销的实体）向大宗商品生产国实体收取大额费用； 

 
• 关联交易安排涉及明显仅具备有限功能的实体，这些实体往往设置在免税或
低税的税收不透明地区。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经合组织建议在《指南》中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并提供指引。讨
论稿特别建议《指南》第二章应对以下方面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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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存在可比的公开报价或公开价格，则可比非受控法是分析关联企业之间大宗商品交易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 运用可比非受控法进行分析时，公开报价或公开价格可以作为判定受控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参考； 

 
• 若关联方对于实际定价日达成一致的相关证据无法提供，则可以采用核定定价日。 

 
讨论稿指出“报价”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如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会发布报价，透明定价报道单位或统计机构、以及政府性定
价机构都会发布报价信息。如果独立第三方在交易中使用了由透明定价报道单位或统计机构发布的报价或价格指数信息，
该报价或价格指数可以作为判定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参考。若希望通过参考价格指数来说明交易符合独立交
易原则，那么企业需要对指数的运用进行分析，包括第三方之间在进行大宗商品交易定价时，其实际成交价格和所参考的
价格指数如何发生了偏离。此外，采用价格指数作为参考的方法有可能会扩大所分析大宗商品的范围。 
 
对于使用可比非受控法分析关联方之间大宗商品交易，讨论稿就如何进行调整也列举了示例。调整因素具体包括：物理特
性与质量、交易量、交易时点与交货条件、是否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运输成本、保险费以及外汇交易条款。对于像
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企业也许还需要考虑其他调整因素，如进出口限制、外汇与资本管制，以及是否能从事大
宗商品的跨境套期保值等。如果可比非受控法被视为分析大宗商品交易的首选方法，企业在采用其他方法对交易进行分析
时，应考虑其他方法如何与可比非受控法的分析结果相互协调。 
 
讨论稿也建议《指南》就定价日的选择对可比独立交易基准价格所产生影响提供指引。企业如果对定价日的安排尚没有明
确的定价政策或缺乏相应文档，那么应在发生大宗商品关联交易时，考虑设定合理定价政策并保存好相关文档，以避免在
转让定价调查中被税务机关将装船日核定为定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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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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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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